
平利县财政局文件
平财发〔2021〕95 号

平利县财政局
关于转发安康市财政局《关于进一步提升政府

采购透明度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有关问题
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级各预算单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现将安康市财政局《关于进一步提升政府采购透明度和落实

政府采购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安财采管〔2021〕29 号）转发

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平利县财政局

2021 年 12 月 6 日

抄送：各镇财政所

平利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6 日印发



安 康 市 财 政 局 文 件

安财采管〔2021〕29号

安康市财政局
关于进一步提升政府采购透明度和
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市直各单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了切实落实采购人的主体责任和加强对政府采购代理机

构的监督管理，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针对我市政府采

购活动中的薄弱环节，重点从提升采购信息透明度和落实政府采

购政策方面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采购需求（政府采购公告采购需求部分）、采购结果公

告信息须清晰、明确、完整。采购需求公告的标的物信息应描述

清晰完整，防止出现陈述模糊、概括大意、内容不详等问题，要

杜绝采购内容详见采购文件等隐蔽信息问题；标的物多的采购项

目，应在采购需求中公开主要标的物的需求数量。采购结果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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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要公布标的物清单，包括中标（成交）标的物名称、品牌、

型号、数量、单价、总价等信息，禁止以报价单代替清单。中标

（成交）供应商享受价格折扣优惠的，须公布中标（成交）供应

商的相应证明材料。

二、采购文件的编制须明确对中小微企业支持政策。在招标、

磋商、谈判、询价文件中，应明确标的物的供应商行业类型，为

评审专家明确供应商的规模提供依据。招标、磋商、谈判、询价

文件应严格按照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

〔2020〕46号）要求载明支持政策。

三、采购文件须明确支持节能、环保产品以及绿色政府采购

的优惠政策。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

载明对产品的节能、环保要求，对节能、环境标志产品的优惠幅

度以及评审标准和方法。

四、采购文件须明确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落实办法。

陕西省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平台是陕西省财政厅为贯彻落实支持

中小企业发展政策，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，发

挥政府采购政策导向作用，专门搭建的融资平台，采购单位和政

府采购代理机构在编制招标、磋商、谈判、询价、单一来源等政

府采购文件时应当按照陕西省政府采购采购信用融资平台（htt

p://www.ccgp-shaanxi.gov.cn/zcdservice/zcd/shanxi/）相关

规定载明对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的政府采购融资政策、方法、途

径，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指南。

五、规范使用竞争性磋商方式。竞争性磋商方式是财政部针

对服务类、必须公开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外的工程类项目、技

http://www.ccgp-shaanxi.gov.cn/zcdservice/zcd/shanxi/
http://www.ccgp-shaanxi.gov.cn/zcdservice/zcd/shanxi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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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复杂或性质特殊而不能确定详细规格或具体要求的项目、市场

竞争不充分的科研项目、需要扶持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而特设的

一种政府采购方式，应正确使用该采购方式。对于 100万元（包

含 100万元）以上的竞争性磋商项目，磋商小组人员组成应由采

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，成员人数应当为 5人以上单数，其中

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。

六、各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重点加强对政府采购代理机

构在采购活动中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情况的监督。自 2021年 12月

1日起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未落实以上要求的按照《安康市政府

采购代理机构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 “在采购活动中拒不

听取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导性意见，存在违规行为的”情形

每发现一次给予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年度考核扣 10分，并通报采

购单位。

七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未发现或发现采购文件

中未落实执行以上要求，未向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的，暂停其评审

资格 1个月，学习相关政策后经市级政府采购监管机构考核合格

后恢复其评审资格。

安康市财政局

2021年 11月 29日

抄送：市营商办。
安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11月 29日印发


